
6

长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移动源）



序
号

年份* 所属省份名称*
所属城市名称（先选省

份）*
行政区代码* 车辆类型*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

0*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

1*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

2*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

3*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4*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5*

机动车保
有量（千
辆）_国6*

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
（千克/
天）_PM*

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
（千克/
天）
_NOx*

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
（千克/
天）

_VOCs*

红色预警_控制措施*
红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PM*

红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NOx*

红色预警_估
算减排量（千

克/天）
_VOCs*

橙色预警_控制措施*
橙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PM*

橙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NOx*

橙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VOCs*

黄色预警_控
制措施*

黄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PM*

黄色预警_估算
减排量（千克/

天）_NOx*

黄色预警_估算减
排量（千克/天）

_VOCs*

1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除城市运行保障车辆和执行
任务等特种车辆外，四环路
区域内（不含四环路）全天
禁止中型、重型和低速货车
、牵引车、挂车、轮式自行
机械及专项作业车通行，必
要时组织实施机动车单双号
限行（单号单日通行，双号
双日通行，尾号是英文字母
的以最后一个数字为准），
新能源汽车除外。四环路
为：西湖大路-超达大路-南
四环路-卫星路-世纪广场-
世纪大街-南湖大路-洋浦大
街-102国道-龙湖大路-北四
环路-西四环路。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停驶除应急、机
要等必要车辆外的全部公务
车辆。

暂无 暂无 暂无

除城市运行保障车辆和执行任务等
特种车辆外，四环路区域内（不含
四环路）全天禁止中型、重型和低
速货车、牵引车、挂车、轮式自行
机械及专项作业车通行,必要时组
织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限行
尾号对应当日日期末位数，尾号是
英文字母的以最后一个数字为
准），新能源汽车除外。四环路
为：西湖大路-超达大路-南四环路
-卫星路-世纪广场-世纪大街-南湖
大路-洋浦大街-102国道-龙湖大路
-北四环路-西四环路。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停驶50%公务车辆。

暂无 暂无 暂无

除城市运行保
障车辆和执行
任务特种车辆
外，四环路区
域内（不含四
环路）6时至20
时禁止中型、
重型和低速货
车、牵引车、
挂车、轮式自
行机械及专项
作业车通行。
四环路为：西
湖大路-超达大
路-南四环路-
卫星路-世纪广
场-世纪大街-
南湖大路-洋浦
大街-102国道-
龙湖大路-北四
环路-西四环路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停驶
30%公务车辆。

暂无 暂无 暂无

备注：1、因管理权限，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目前无法按照尾气排放标准调取机动车分类统计数据。已与吉林省交警总队沟通：目前正在调取相关
数据，因数据庞大，需要进行详细统计分析，暂时无法提供不同尾气排放标准的机动车统计数据。
2、经与市环保局进行沟通，市环保局机动车尾气排放中心无法调取和准确计算PM（颗粒物）主要污染物排放量、NO（氮氧化物）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VOC（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故无法填写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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